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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安徽淮北杜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法

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备对杜集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本所接受

委托，就关于杜集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债券发行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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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省政府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指 安徽淮北杜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本所 指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指本所王翔、徐道李律师

申报项目/本项目 指 杜集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

《实施方案》 指
《杜集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
《杜集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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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库〔2020〕43 号）

《实施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

《试点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风险预案通知》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

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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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

（二）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

有关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报告；但对于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而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报表、数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

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判

断的合法资格。

（三）本所律师对于项目已取得的审批文件进行客观描述，对于项

目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文件，应根据项目的具体需要，按照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办理。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申请及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使用，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申请及发行的必备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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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主体资格审查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安徽省人民政府。

根据《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第四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

式筹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

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政府（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应当纳入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第二条主要内容第四款明确市县

管理责任中规定，“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相关专项债务的，依法由省级

政府代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转贷市县使用。”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杜集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安徽省人民政府，符合财预〔2016〕155

号、财预〔2017〕89 号的规定。

（二）项目实施单位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实施单位为安徽淮北

杜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安徽淮北杜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安徽淮北杜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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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6025675191886

宗旨和业务范围：负责编制开发区详细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按规定权限审批或审核开发区投资项目；统一规划；管理进区项目和开

发区的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协调有关部门为进去项目提供相关服务

等。

住所：淮北市杜集区紫昱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朱守杰

举办单位：杜集区人民政府

本所律师认为：安徽淮北杜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系杜集区人民

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申报项目概述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杜集经济开发区内。杜集经济开发区，位于淮

北市北郊、环抱淮北、徐州两大工业重镇，地理位置优越立足淮海经济

圈，东临京沪大动脉，西接京九大通道，连霍、京台、泗许高速纵横交

错，徐阜铁路、311 国道贯穿其中。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1、孵化器建设项目

项目位于开发路以东、省道 238 以西、山河大道以北、纬三路以南

地块及山河大道以南、纬四路以北、岱河以西、相山水泥粉磨站以东地

块。

孵化器建设项目占地 400000 平方米，约 600 亩，总建筑面积约为

518411.00 平方米。新建 39 栋单体建筑，其中 8 栋三层框架结构孵化器、

12 栋四层框架孵化器、7 栋单层钢结构孵化器、2 栋三层仓库、5 栋二

层仓库、2 栋 11 层综合楼、2 栋六层宿舍楼；及室外道路、给排水、供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969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355127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018541&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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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路、绿化等室外配套设施。

2、金融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项目位于位于紫昱路北侧、站前路西侧及光明路，项目占地

24753.34 平方米，约 37.13 亩，总建筑面积约为 47014 平方米。

其中综合大楼建筑面积 30375 平方米，位于紫昱路北侧、站前路西

侧。金融大楼建筑面积 11230 平方米，位于光明路，地下室 5409 平方

米。主要建设一栋十六层主楼、三层裙房和一层地下室，建筑总高度为

72.9m。裙房功能为企业综合服务大厅、展示展览、电商产业园、创客

产业园等；主楼功能为企业科技研发、创新服务、办公、孵化器和人才

服务等。打造区域内中小企业研发中心，引进高新科技成果入驻，推进

科技成果产业化转化。

3、新建道路管网工程

新建 3 条道路，其中开发路长 800 米、宽 18 米；纬三路长 1200 米、

宽 18 米，纬四路长 850 米、宽 15 米。新建园区燃气管网 11km，新建园

区中水管网 13km，新建园区供水管网 20km。

4、园区道路提升工程

紫藤路路面维修，紫昱路、青春路、富强路、腾飞路全长约 7.2 千

米道路黑化改造，加铺沥青面层及路灯、信号灯、绿化等配套设施。

（二）申报项目融资规模

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项目总投资 207537.42 万

元，其中资本金 57537.42 万元由地方配套解决，发行地方债券资金

150000.00 万元，发行期限 20 年，计划分五年发行，2021 年 5 月发行债

券资金 150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照 3.86%测算；计划 2022 年发行

8000.00 万元，其中已于 2022 年 1 月份发行 55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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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3.29%测算，2022 年 10 月发行 25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照 3.13%

测算；计划于 2023 年发行债券 82700.00 万元，其中 2023 年 4 月发行

300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照 3.14%测算，2023 年 7 月发行 200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照 3.02%测算，2023 年 8 月发行 18300.00 万元，债

券年利率按照 2.99%测算。2023 年 9 月发行 144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

3.09%测算；计划于 2024 年发行债券 7000.00 万元，其中 2024 年 2 月发

行 50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照 2.65%测算，2024 年 5 月发行 20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照 2.62%；计划于 2025 年发行 37300.00 万元，年

利率按照 4.18%测算。测算债券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其中

2025 年 1 月已发行 60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照 2.01%测算。本次债

券拟发行 3200.00 万元，年利率按照 4.18%测算。

（三）申报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杜集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是杜集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

观要求，有利于拉动杜集经济开发区以及附近区域的经济增长，有效推

进淮北市城市化进程和淮北市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大力促进

淮北市“科教兴市”、“开放带动”、“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化”战

略的实施，对促进淮北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迫在眉睫。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打造布局合理，结构清晰，工业发达，商贸、

交通流畅，经济繁荣，基础设施齐全，生态环境景观优美，生活方便舒

适，具有特色的经济开发区，有利于合理利用杜集经济开发区土地，科

学地进行用地布局，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杜集区跨越式发展，调

整和优化淮北市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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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拉动杜集经济开发区以及附近区域的经

济增长，有效推进淮北市城市化进程和淮北市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

升级，对促进淮北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故本

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主要收益为孵化器

租赁收入，仓库出租租赁收入，综合楼租赁收入，宿舍楼租赁收入，金

融创新平台租赁收入，停车收入，广告牌收入等，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

益性。

（四）申报项目的审批情况

根据安徽淮北杜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

2020 年 7 月 13 日，淮北市杜集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同

意杜集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立项的批复》(杜发改[2020]157

号)，同意本项目予以立项。

2020 年 7 月 15 日，淮北市杜集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杜

集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杜发改

[2020]164 号)，同意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0 年 7 月 14 日，淮北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杜集分局出具《关于

杜集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用地情况说明》，说明该项目用地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按照《关于印发安徽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豁免名录(2020

年本，试行)的通知》(皖环发[2020]8 号)，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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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6 房地产开发、宾馆、酒店、办公用房、标准厂房等项中其他。不

需要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手续。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

完成备案，备案号：202034060200000050。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全部 150000.00 万

元专项债到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本息，将仍有 140400.10 万元的

累计现金结余。期间将不存在任何资金缺口。经测算，本项目收益对全

部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52 倍。当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下降 3%时，

本息覆盖倍数为 1.48 倍；当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下降 5%时，本息覆盖

倍数为 1.45 倍。该项目能够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分析和论证，

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

四、法律风险评估

1.资金使用风险

根据法律规定及相关文件，专项资金应全部用于申报项目，不得挪

作他用。在资金下发及使用过程中，应做好资金专款专用的审核控制工

作，防止出现专项资金被违规占用、截留、挪用的风险。

2.项目建设方面风险

项目建设工程极为复杂，存在工期拖延和工程事故的可能性。项目

建设涉及到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材料供应商等多方主体，

若一方原因或多方原因出现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

净收益减少。设计单位可能存在设计深度不足和设计水平不高导致出现

设计错误和疏漏风险，严重的导致工程设计质量事故。施工单位出现工

程质量和安全事故，会给项目带来经济损失。



12

3.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

项目融资平衡最大的风险在于对项目进度以及项目整体现金流测

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规划设计规模偏大或偏小直接导致投资总

额设计偏大或偏小；对项目进度错判将导致融资节奏错乱，导致资金不

能及时足额注入到项目或者大额资金不能充分运用的后果；整体现金流

测算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偏，项目资金投入和现

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

4.利率波动风险

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变化会

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融资成本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五、申报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安徽凯吉通会计师事务所为本项目专项债券申报出具《财务评估报

告 》 ， 安 徽 凯 吉 通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40100485003540G（1-1）的《营业执照》及安徽省财政厅核发的《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022716），是依法成立且有效存续

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从业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

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199910637162），本所

指派的王翔、徐道李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有

从业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债券项目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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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六、综合性意见

根据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

89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结合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1.本申报项目的实施单位为安徽淮北杜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安徽淮北杜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系杜集区人民政府举办的事业单

位，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2.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拉动杜集经济开发区以及附近区域的经济

增长，有效推进淮北市城市化进程和淮北市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

级，对促进淮北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故本项

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3.本项目已经取得了立项批复、可研批复、用地情况说明、环评备

案等相关部门的批复、备案文件。

4.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债券发行具有

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

求。

5.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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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1.律师事务所资质证书

2.律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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